《池州市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
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1、 制定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完善公平竞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规范行政机关及有关组织招标投标政策制定行为，着力解决招标投标领域存在的地方保护、隐性壁垒、不合理门槛等企业反映突出的问题，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结合池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起草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三、起草过程 
市市场监管局坚持问题导向，牵头负责《暂行办法》起草工作。
一是认真梳理国家、省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制度实践，结合我市招标投标监管实际，研究拟定制度框架和主要内容。
二是聚焦政策措施、招标文件、示范文本、交易服务、信用评价、保证金等关键环节，围绕招标人自主权、市场准入、评审定标、信用应用等方面细化审查标准，梳理突出问题和监管风险。
三是组织内部多次研究论证，开展合法性和公平竞争自我审查，反复修改完善文稿，形成本征求意见稿。
4、 主要内容
《暂行办法》共五章二十四条，主要内容如下：
1.第一章总则，共4条。明确制定目的、起草依据、适用范围，将招标投标领域涉及经营者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和招标文件纳入公平竞争审查范围，确立未经审查或审查不合格不得出台、不得发布的刚性要求。
2.第二章审查标准，共8条。围绕保障招标人组织招标选择招标代理机构自主权、市场准入、制定招标投标领域示范文本、保障招标人定标权、应用信用评价结果、制定交易监管和服务政策措施、制定保证金相关政策措施以及招标人编制招标文件等方面，明确禁止性审查标准，形成具体化、场景化、可操作的负面清单。 
[bookmark: _GoBack]3.第三章审查机制，共5条。建立政策措施和招标文件分类审查机制，规范审查流程、书面结论、征求意见、联合审查、第三方评估等制度，明确市场监管部门抽查评估和闭环处置要求，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全流程规范运行。
4.第四章监督管理，共4条。建立政策措施定期评估、市场壁垒线索征集、投诉异议处理等监管机制，明确对未履行审查义务或违反审查标准行为可依法采取敦促提醒、约谈等措施，强化责任约束，保障制度落地见效。
 5.第五章附则，共3条。明确参照适用情形、解释主体、施行日期、有效期及新旧规定衔接等事项。
